附件4:
2017年丹东考区证书补领时间

自2017年起考生在丹东考区通过考试获得的各类职业资格、职称证书，因故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审核，考生可于每月按下述规定日期审核。
特此通知。

	月份
	补领日期

	1月
	2017年1月18、19日

	2月
	2017年2月22、23日

	3月
	2017年3月29、30日


